关于切实做好黄河平罗段河道管理工作的通    告
为进一步加强黄河平罗段河道管理保护，保障防洪防凌安全，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切实做好黄河平罗段河道管理有关工作通告如下：
1、 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滩地，严禁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河道规划治导线以内的滩地、河心滩，一律禁止种植农作物及林木，保持自然状态；治导线与管理范围线之间的滩地，禁止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不得新增种植农作物及林木面积。
二、黄河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种植高秆农作物、芦苇和树木（堤防防护林除外）；设置拦河渔具；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禁止违法利用、占用河道水域和岸线。禁止在黄河流域禁采区和禁采期从事河道采砂活动。
三、黄河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等，不得擅自填堵、占用或者拆毁；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单位组织营造和管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砍伐或者破坏。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工程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等要求，不得威胁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擅自改变水域和滩地用途、降低行洪和调蓄能力、缩小水域面积;确实无法避免降低行洪和调蓄能力、缩小水域面积的，应当同时建设等效替代工程或者采取其他功能补救措施。
四、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采砂、取土、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等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五、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依法依规监管。
六、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及个人严格遵守河道管理相关规定，自觉维护河道管理秩序。凡违反规定实施抢种、抢占、种植高秆农作物等行为的，须立即自行清除违规设施、恢复河道原貌；经劝阻仍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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